
申請恢復供貨注意事項 

1. 請務必先自行取樣送驗，取得自主送驗合格之報告，以茲證明目前田間作物已合格，且提

交之檢驗合格報告需在有效期間內。 

2. 請聯繫本公司農產安全課，提供檢驗合格報告確認，通知何時送貨、送至一市場或二市場，

同時於出貨箱面上黏貼檢驗合格報告，並盡可能提前下貨，以利檢驗室同仁當日再次檢驗。 

 

申請恢復供貨流程圖 

 

倘為第 3次停供之復供申請，須在滿 1年後以正式公文來函本公司，並待本公司內部簽核完成通知方可出

貨。 

重新取樣

(先前不合格田區)

送各地區檢中心、農藥所等處

自主送驗

取得合格報告

傳真/E-MAIL合格

報告予本公司確認 (fax: 02-2516-1834)

通知本公司何時重新出貨

並將報告黏貼於出貨箱面

進場後本公司再次檢驗

合格：進場交易恢復供貨

不合格：繼續停供，該批果菜銷毀


